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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2024年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41,314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41,314股。其中，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244,732股，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
属期归属41,272股，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355,
310股。以上641,314股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8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定向发行股份部分以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3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

2、2023年4月2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金
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1），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王宇骅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3年5月4日至2023年5月15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
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有关的任何异议。

4、2023年5月24日，金山软件有限公司举行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正式通过金山软
件日期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的通函所载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将采
纳的股票激励计划（「二零二三年金山办公股票激励计划」），以及授权北京金山办公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处理与二零二三年金山办公股票激励计划有关的事宜。

5、2023年5月2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金
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3-026）。

6、2023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32）。

7、2023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3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的议案》《关
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

9、2024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
属条件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
查意见。

10、2024年7月12日，公司披露公告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
个归属期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已完成，本次归属股票数量467,663股。其中：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257,169股。

11、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并作废处理部
分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2、2025年2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归属
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类激励对象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
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第
一批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合计归属股票数量148,361股。其中：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51,348股。

13、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2年、2023年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
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4、2025年5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对象
第三个归属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已完成，本次合计归属股票数量505,289
股。其中：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245,949股，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13,860股。

15、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并作废处理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议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
发表了核查意见。

16、2026年2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类激励对象
第三个归属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合计归属股票数量192,828股。其中，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64,548股。

17、2026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
理2023年、2024年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查并出
具核查意见。
（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

2、2024年5月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金山
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0），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王宇骅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的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4年4月26日至2024年5月5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
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有关的任何异议。

4、2024年5月23日，金山软件有限公司举行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正式通过金山软
件日期为二零二四年四月三十日的通函所载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将采纳
的股票激励计划（「金山办公二零二四年股票激励计划」），以及授权北京金山办公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处理与二零二四年金山办公股票激励计划有关的事宜。

5、2024年5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金
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6、2024年5月28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金山办公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34）。

7、2024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并作废处理部分
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
查意见。

9、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2年、2023年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5年6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归属股票数量258,390股。

11、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并作废处理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议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
发表了核查意见。

12、2026年2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类激励对象

第三个归属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合计归属股票数量192,828股。其中，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64,020股。

13、2026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
理2023年、2024年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查并出
具核查意见。
（三）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
意见。

2、2025年4月28日至2025年5月7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
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有关的任何异议。

3、2025年5月29日，金山软件有限公司举行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正式通过金山软
件日期为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的通函所载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将采纳
的股票激励计划（「金山办公二零二五年股票激励计划」），以及授权北京金山办公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处理与二零二五年金山办公股票激励计划有关的事宜。

4、2025年5月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金
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26）。

5、2025年6月4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金山办公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29）。

6、2025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并作废处理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6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3年、2024年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查并出
具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归属数量
1、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次归属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
占已获授限制
性股票的比例

1 姚冬 中国 董事 36,000 12,240 34%

2 罗燕 中国 副总经理 15,000 5,100 34%

3 潘磊 中国 董事会秘书 15,000 5,100 34%

核心管理人员、技术骨干（134人） 653,800 222,292 34%

合计 719,800 244,732 34%

注：在本次归属的资金缴纳过程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获授但
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40股作废失效。本次实际办理归属的激励对象共137人，
本次实际归属数量为244,732股。

2、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次归属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
占已获授限制
性股票的比例

/ / / / / / /

核心管理人员、技术骨干（141人） 740,500 41,272 5.57%

合计 740,500 41,272 5.57%

注：在本次归属的资金缴纳过程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获授但
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70股作废失效，其中本归属期对应的330股不再办理归
属；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归属期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1,485股。综上，前
述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155股作废失效，其中本归属期
对应的1,815股不再办理归属。本次实际办理归属的激励对象共141人，其中1名激励员
工的归属股份来源包含回购股份及定向发行。本次实际归属数量为244,365股，其中
203,093股来源于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归属结果已另行披露；本公告仅涉及其中来
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的41,272股。

3、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1）第一类激励对象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归属限
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
占已获授限制
性股票的比例

/ / / / / / /

核心管理人员、技术骨干（143人） 357,000 117,810 33%

合计 357,000 117,810 33%

注：在本次归属的资金缴纳过程中，有2名第一类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
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000股作废失效，其中本归属期对应的990股不再
办理归属。本次实际办理归属的激励对象共181人，本次实际归属数量为355,310股（其
中第一类激励对象117,810股、第二类激励对象237,500股）。
（2）第二类激励对象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可归属
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
占已获授限制
性股票的比例

1 毕晓存 中国 副总经理 200,000 20,000 10%

2 罗燕 中国 副总经理 200,000 20,000 10%

3 王冬 中国 副总经理 120,000 12,000 10%

4 姚冬 中国 职工董事 100,000 10,000 10%

核心管理人员、技术骨干（34人） 1,755,000 175,500 10%

合计 2,375,000 237,500 10%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1、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本公告涉及的41,272股归属股票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股票；另有203,093股来源于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归属结果已另行披露。
3、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1、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
本次实际办理归属人数为137人。
2、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本期实际办理归属的激励对象共141人；其中，本公告涉及定向发行股份的归属人

数为31人。
3、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本次实际办理归属人数为181人，其中第一类激励对象143人、第二类激励对象38

人。
三、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6年6月18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641,314股，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384%。
其中，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244,732股，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定向发行股份部分归属41,
272股，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355,310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

后6个月内，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
的除外。在离职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或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本公
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
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对应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
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
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463,372,121股增加至464,013,435股，本

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463,372,121 641,314 464,013,435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6年5月14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

验[2026]9788号）。
2026年6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定向发行股份部分以及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6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2,195,163,937.16元，公司2026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为4.74元/股；本次归属
后，以归属后总股本464,013,435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
的情况下，公司2026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41,314股，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84
%，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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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知于2026年6月9日以电子通讯的形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6年6月12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鲁强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议。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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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是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本次股东会由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
2026年6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会。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业务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下午 14:50。
2、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 9:15－下午15:00。
3、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 和下

午13:00—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2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2026年6月22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
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26号双环科技办公大楼三楼一

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上述全部议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股东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二）登记时间：2026年6月22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会主持人宣布现场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工作时间段
（上午 8:30—12:00 和下午 14:00—17:30）。

（三）登记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公司证券部及股东会现场。
（四）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五）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26号双环科技证券部
邮政编码：432407
电 话：0712-3580899
传 真：0712-3614099
电子信箱：sh000707@163.com
联 系人：张雷
（六）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具体方法见本通知附件1。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2日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股东的投票代码为“360707”。
投票简称：“双环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

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 -11:30，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

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
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000726  200726    证券简称：鲁泰A 鲁泰B    公告编号：2026-030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12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6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一楼会议室（淄博市淄川区松龄
东路81号）。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子斌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50人，代表股份28,926.9842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1,752.5607万股的35.384%。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人，代表股份12,375.8272万
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30%。

2．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26,517.1645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1,

752.5607万股的32.436%。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12,347.9672万股，
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07%。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4人，代表股份2,409.8197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2.948％。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8人，代表股份数27.8600万股，占本公司B股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89,269,842 286,729,642 99.122% 2,514,200 0.869% 26,000 0.009%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23,758,272 123,639,272 99.904% 119,000 0.096%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32,330,269 29,790,069 92.143% 2,514,200 7.777% 26,000 0.08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8,510,672 8,391,672 98.602% 119,000 1.398%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0《关于修订〈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89,269,842 286,723,842 99.119% 2,518,100 0.871% 27,900 0.01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23,758,272 123,644,872 99.908% 113,100 0.092% 30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32,330,269 29,784,269 92.125% 2,518,100 7.789% 27,900 0.086%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8,510,672 8,397,272 98.667% 113,100 1.329% 300 0.004%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00《关于公司衍生品交易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89,269,842 286,703,542 99.113% 2,539,800 0.878% 26,500 0.009%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23,758,272 123,639,272 99.904% 118,700 0.096% 30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32,330,269 29,763,969 92.062% 2,539,800 7.856% 26,500 0.082%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8,510,672 8,391,672 98.601% 118,700 1.395% 300 0.004%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钧 包宇航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849    证券简称：威星智能    公告编号：2026-041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
重新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33号）核准，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
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275,37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9,383,393.76元，扣除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193,656.0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2,189,
737.74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11月2日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
验[2022]577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措施，并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二、关于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星智能”）于2026年5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2026年6月10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智能计量表具终
端未来工厂建设项目”和“智慧城市先进计量及系统产业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尚未投
入的募集资金用于“新一代智慧能源终端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同意为新募投项
目开立新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全资子公司（杭州威星数联技术有限公司）、保荐
人、新设专户的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将募集资金19,974.72万元（含理
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转入新设专户进行存放
和管理。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近
日，威星智能、全资子公司、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6年6月9日，相关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及存放金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主体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存放资金 募集资金用途

杭州威星数联技
术有限公司客户
资金监管专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拱墅支行

90320078801800000608 0
新一代智慧能源终
端智能制造基地建
设项目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一：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杭州威星数联技术有限公司（甲方一和甲方二合称“甲方”）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丙方”、“保荐机构”）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
乙、丙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90320078801800000608，截止 2026年6月9日，专户余额为0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新一
代智慧能源终端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
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肖晨荣、陆韫龙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
金净额的20%的，甲方和乙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四、备案文件
1、《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3日


